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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师党字〔2018〕49号 
      

 

楚雄师范学院关于开展巡视整改六项问题 

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

 

根据云高工函〔2018〕10号《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 云

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巡视整改六项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巡视整改六项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办公

室设在纪委办。成员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张劲松 （党委书记） 

罗明东 （党委副书记、校长） 

副组长：李德勇 （党委副书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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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顺清 （党委副书记） 

李正武 （纪委书记） 

陆  华 （副校长） 

李  勇 （副校长） 

陈  颖 （副校长） 

成  员：马文军 （党委办公室主任） 

周开进 （党委组织部部长） 

            覃邦金 （纪委办公室主任） 

            周瑞云 （人事处处长） 

            梁  林 （科技处处长） 

            彭  伟 （后勤保障处副处长） 

二、治理范围 

    我校 2016年以来涉及的六项问题。 

三、整治重点及责任部门 

按照对照检查、剖析原因、落实整改、规范提高的原则，

重点对违规兼职取酬等“六项问题”集中开展专项治理。 

（一）违规兼职取酬 

整治重点：各部门、二级学院是否存在自定项目、范围和

标准，用专项工作经费超范围、超标准发放各类招生劳务费、

考试劳务费、评卷费、奖金酬金等津贴补贴的问题？是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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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级领导收受下属部门、学院发放的各类津贴补贴或酬金的问

题？是否存在学校管理干部在履行职责范围内工作时领取津贴

补贴或酬金的问题？是否存在校级领导干部和处级干部在社会

组织或企业兼职取酬等方面的问题。 

责任人部门：人事处 

（二）违规选人用人 

整治重点：是否存在干部选拔任用视野不宽，因人设置岗

位和条件，在少数人中选人，人岗不适的问题？是否存在违反

规定突击提拔、破格任用干部的问题？是否存在不严格执行干

部民主推荐、组织考察、廉洁意见征询、集体研究、任用期满

考核等程序，违规交流、提拔任用干部的问题？是否存在违规

大范围多批次调整干部的问题？是否存在违反规定设置领导职

务名称和处级非领导职务岗位，超机构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问

题？是否存在干部档案审核把关不严不实，材料缺失的问题？

是否存在在试用期、处分或问责影响期内违规提拔交流使用干

部的问题？是否存在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不规范，任职

资格审核把关不严，管理不到位的问题？是否存在干部出国

（境）管理不严格，审批程序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？ 

责任部门：党委组织部 

（三）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实 

整治重点：是否存在学校对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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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视，执行标准不严格，核查工作不到位的问题？是否存在校

级领导和处级干部不如实报告在社会组织和企业兼职的问题？

是否存在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严不实不细，瞒报漏报行为

屡禁不绝，人数占比高的问题？是否存在不严格按照规定对报

告个人有关事项中瞒报漏报的干部予以追责问责处理的问题？

是否存在领导干部外出报备请销假制度执行不严格，管理不到

位等方面的问题？ 

责任部门：党委组织部 

（四）领导领衔科研项目过多 

整治重点：学校是否存在科研项目和课题申报、审批、经

费管理使用等环节程序不公开，信息不透明，公示不规范，监

督不到位的问题？是否存在校级领导领衔挂名科研项目和课题

数量过多，精力分散，只领衔挂名不参研的问题？是否存在校

级领导多头领衔挂名科研项目和课题，在学术科研领域与普通

教师争利的突出问题？是否存在校级领导领衔挂名科研项目和

课题，超范围、超标准使用科研经费，领取专家补贴或科研酬

金等方面的问题？ 

责任部门：科技处 

（五）校办企业管理混乱 

整治重点：是否存在学校对校办企业的管理不到位，监管

机制不健全，监督检查不到位，管理松懈滞后的问题？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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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办企业与学校的产权关系不明晰，权利义务和职责边界不

清晰，投入产出不匹配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？是否存在

校办企业党的建设弱化，党内监督乏力，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

位，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？是否存在校办

企业收入分配和支出不透明，财务管理不规范，执行财经纪律

不严，报销审核把关不实，廉政风险突出的问题？ 

责任部门：后勤保障处 

（六）违规处置信访举报 

整治重点：是否存在学校纪委监督责任不力，“三转”不到

位，聚焦主责主业不精准，监督执纪监察力量不足的问题？是

否存在未严格按照《云南省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监察工作办

法（试行）》等四项制度的要求受理处置信访举报，信访处置流

程不全，审批程序不规范，问题线索处置集体分析排查制度执

行不到位，信访办理时限执行不严的问题？是否存在监督执纪

宽松软，追责问责力度不够，执纪审查结果运用不足，案件通

报和“一案双查”要求执行不严格的问题？ 

责任部门：纪委办公室 

四、工作步骤 

为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，专项治理工作按照自查自

纠、专项整治、接受抽查三个步骤分阶段进行。 

（一）自查自纠（9 月 13 日—20日）。9月 13日召开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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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，安排部署专项治整工作。各责任部门按照治理重点，认

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形成自查自纠工作报告，报分管领

导审阅签字后，于 9月 20日 17：00前报纪委办公室。 

（二）专项整治（9 月 21 日—10 月 20 日）。学校将根

据实际情况，结合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以及执纪审查中发现的

问题线索，对“六项问题”全方位开展专项整治。各责任部门

要针对具体问题，按照能改即改、立行立改、边查边改、建章

立制、巩固长效的工作原则，逐项逐个地对问题进行整改。对

整改不到位的问题不放过，整改工作推进不力的追责问责不放

过，做到发现问题应改尽改，推动专项治理各项工作任务的有

效落实。 

（三）接受抽查（10 月 21 日—11 月 5 日）。在认真自

查自纠的基出上，接受高校工委第四专项检查组的抽查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开展巡视整改六项问题专项治理，既是

上级要求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，又是我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

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措，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

性和严肃性。  

（二）明确责任。各责任部门要把专项整治作为重要抓手，

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，牢牢抓住专项整治重点，按照整治内容，

严字当头，一项一项整治，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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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时间要求。各责任部门要结合部门职能职责，对照

专项治理的相关内容，站在学校的高度对 2016年以来的情况进

行自检自查，形成自检自查报告（包括“主要做法及成效、存

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、对策和建议”三部分），于 9月 20日前

报纪委办公室。纪委办公室要加强与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

的联系，按要求及时上报我校的相关材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楚雄师范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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